桂会行党〔2010〕25号
转发关于指导新建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补课”的通知

各会计师事务所、各市办事处：
现将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指导小组《关于指导新建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补课”的通知》（会学组〔2010〕4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上报我会。

二〇一〇年二月三日

关于指导新建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开展

“学习实践活动补课”的通知
(中共行业党委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来，在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事务所党组织按照统一要求，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不少新建事务所党组织，边组建边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也有一些事务所党组织由于新建，未按规定全程参加学习实践活动。为确保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善始善终，不留空白，现就新建事务所党组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补课”（以下简称“补课”）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补课”工作的责任感

做好“补课”工作，对加强行业党的建设和促进行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各地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小组和行业（协会）党组织，特别是各新建事务所党组织要从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的高度，从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9〕56号）的高度，深刻认识“补课”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采取得力措施，把“补课”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二、突出重点，扎实做好“补课”工作

要根据中央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开展第三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指导意见》（学组发〔2009〕27号）、财政部党组《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指导意见》（财党〔2009〕28号）的要求，坚持“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明确新建事务所党组织“补课”的重点，抓住主要环节，推动新建事务所党组织“补课”工作扎实开展。

要准确把握在事务所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目标要求，注重切实把党组织政治优势转化为事务所科学发展的优势，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转化为促进事务所科学发展的力量，务求把“补课”办成事务所党员和合伙人（股东）、职工都满意的工作。

要严格要求，立足事务所实际，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注重探索、注重创新，按照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的有关要求，坚持“规定动作不折不扣、自选动作有声有色”，确保 “补课”工作的质量。

三、加强领导，确保“补课”工作取得实效

各地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小组和行业（协会）党组织要把“补课”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贯彻中央和当地党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小组的有关要求。

要明确责任，加强领导。各地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小组和行业（协会）党组织，要坚持在当地党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领导和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学习实践活动指导小组的指导下，切实履行指导“补课”工作的责任，加大工作力度，认真调查研究，组织巡回指导，培训业务骨干，交流经验做法，推动“补课”工作深入开展。

要突出实践特色，切实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要把 “补课”工作当作推动行业科学发展的机遇和动力，把“补课”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补课”，不断加强行业基层组织建设，切实解决事务所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有效推进行业党建工作，推进行业科学发展，更好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

要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及时总结推广当地开展 “补课”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充分利用报刊、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宣传先进典型，宣传“补课”工作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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